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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院否決購書 減稅條款，謬誤大矣
立法院日前已三讀通過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」草案。歷經長期爭取與討論，這個是早就應訂定的條例總算有了結果，對文化藝術的發展將發揮積極的效果。在大的方向來看，對傑出藝術人士的獎勵、設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對捐助各藝術文化基金會知鼓勵，乃至重大公共工程建築應設藝術品美化環境等，都是值得肯定的。對看起來比較小而落實的措施，諸如文化藝術事業免稅額及給予文化藝術者租稅優惠等，也是很具體有效的做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然而對於增列納稅人購買圖書出版品可否免稅的建議，最後還是遭到否決，雖然經過多方討論，即將有所轉圜之際，立委朱高正等人大力反對，這個立意甚佳的條件未能列入。就朱高正等人所持反對理由來說，顯然並不充分，不過若就這項建議的可行性而言，也需有所斟酌和規劃。
反對這項條款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兩點，一是認為會擾亂稅制，另一則是買書可免稅對於農民等不買書的納稅人不公平。其實這兩點都似是而非。就稅制而言，條例中至少有一個條文與列舉扣除額稅額有關，有更多都和租稅減免有關。難道這些就和打亂稅制無關？例如，以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、古蹟捐贈政府者，得以所得稅法列舉扣除。這個條文的精神和買書可列舉扣除稅金的建議幾無二致，朱高正等委員為何不反對。甚至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條例之所以能成立，所以值得肯定，就是從多方面在租稅上使文化藝術工作者能得到優惠。整個條例都與稅制調整有關，立委們以打亂稅制為由否決購書減稅條款，顯然是詭詞擾局。
至於涉及公平性的問題，看起來有點道理，但也經不起進一步的分析。若以所得淨額一百萬元計，能扣除的僅三萬元，以該級稅率來計算，也只扣掉七、八千，這就會造成中上階層與農民的不平等？那麼那些有價值的文物扣除額更高，不造成更不公平的現象？我們的稅制造成的不公平很嚴重，但絕不在這個上面。行政院主計處日前指出，依國際比較而言，我國的稅收來源太偏重薪資。這來自於中產階級而非農民，這又當如何解釋？
不過，買書或出版品可列舉扣除稅額，在實際執行上確實也有一些困難需要妥善解決。例如，單據的可靠性、報稅時的具體方式等。但這些均屬技術性的問題，要有心去解決並不是難事。
購書減稅條款立意甚佳，一方面可帶動讀書習慣形成尊重知識的風氣，另一方面正是減低社會不公平的好方法。前者不用多說，後者可稍加說明。相對於集中在都會區的藝術文化資源，鄉村低區都不能享受到，但書籍等出版品卻是更容易普及的文化藝術媒體，城鄉間的差距反倒小一些，而這種印刷媒體也會進一步對社會公平性有所貢獻。
